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酒宏安环发〔2016〕7 号   

 

 

关于上报 2015 年度宏兴股份公司废气国控污染源单位 

自行监测年度报告的报告 

 

嘉峪关市环境保护局： 

依据《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（试行）》

要求，现将我公司废气国控污染源单位自行监测 2015 年度报告

上报贵局。 

附件 1：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炼铁厂废气国

控企业 2015 年度自行监测年度报告 

附件 2：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炼轧厂废气国

酒钢集团宏兴股份公司安全环保处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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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企业 2015 年度自行监测年度报告 

附件 3：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选烧厂废气国

控企业 2015 年度自行监测年度报告 

附件 4：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焦化厂废气国

控企业 2015 年度自行监测年度报告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

安全环保处 

2016 年 1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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酒钢宏兴股份公司安全环保处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 月 28 日印发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